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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经 2004 年 6 月 15 日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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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繁荣电影创作生产，维护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的制片者及相关人

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中外电影交流，根据《电影管理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是指依法取得《摄制电影许可

证》或《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的境内电影制片者(以下简称中 方)与境外电

影制片者(以下简称外方)在中国境内外联合摄制、协作摄制、委托摄制电影片。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外电影制片者在中国境内外合作摄制的故事片、美

术片、科教片、纪录片、专题片等电影片（含胶片电影、数字电影、 电视电影

等）。 
  第四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

管理工作。 
  第五条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包括下列形式： 
  (一)联合摄制，即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含资金、劳务或实物)、共同摄制、共

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摄制形式； 
  (二)协作摄制，即外方出资，在中国境内拍摄，中方有偿提供设备、器材、场

地、劳务等予以协助的摄制形式； 
  (三)委托摄制，即外方委托中方在中国境内代为摄制的摄制形式。 
  第六条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风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三)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四)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安定； 
  (五)有利于中外电影交流； 
  (六)不得损害第三国的利益。 
  第七条 国家对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实行许可制度。 
  境内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不得

与境外单位或个人合作摄制电影片。未经批准，境外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独 
立摄制电影片。  
  第八条 申请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摄制电影许可证》或《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的中方制片

单位（含在境内批准注册的中外合资电影制片公司，下同）； 
  （二）中外合作双方均不在因违反《电影管理条例》而停止摄制电影片的处罚

期内。 
  第九条 申请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应当向广电总局提供下列材料： 
  （一）中方制片单位的摄制立项申请； 
  （二）中方制片单位的《摄制电影许可证》（《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

片）》）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电影文学剧本（规范汉字）1 式 3 份； 
  （四）外方的资信证明和合拍影片情况； 
  （五）中外双方合作意向书或协议书，主要内容应明确：合作各方投资比例、

中外主创人员比例、底样片冲洗及后期制作地点、是否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展） 
等； 
  （六）主创人员简介。 
  第十条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立项申报审批程序： 
  （一）中方制片单位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 
  （二）广电总局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期限受理申请单位提出的书面申

请； 
  （三）决定受理的，广电总局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立项的

决定。电影剧本须经专家评审的，应书面告知申请单位，其评审时间应在 20 个工 
作日内完成； 
  （四）符合联合摄制条件的，发给 1 次性《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许可证》；符

合协作摄制、委托摄制条件的，发给批准文件。不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取得《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中外双方应

根据批准立项的内容签订合同。 
  第十二条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许可证》有效期为 2 年。 
  第十三条 联合摄制中需聘用境外主创人员的，应当报广电总局批准，且外

方主要演员比例不得超过主要演员总数的 2/3。 
  第十四条 联合摄制的电影片，应当制作普通话语言版本，其字幕须使用规

范汉字。根据影片发行的需要，允许以普通话版本为标准，制作相应 国家、地

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版本。 
  第十五条 中外合作摄制完成的电影片，经当地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

初审意见后，报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 电影制片单

位和持有《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的单位申请立项并摄制完成的电影片，直

接报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 
  第十六条 联合摄制的电影片，经审查合格，取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电影片

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在中国境内外发行公映。 
   协作摄制、委托摄制的电影片，经审查合格的，可持广电总局的批准文件办理

出境手续。 
  第十七条 中外双方如需更改已经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片，应

当报广电总局审批。 



  第十八条 中外合作摄制的电影底片、样片的冲印及后期制作，应在中国境

内完成。因特殊需要在境外完成的，应报广电总局批准。 
  剪余的底样片素材暂由中方保存，影片在境外公映半年之后方可出境。 
  第十九条 联合摄制的电影片，需参加中外电影节（展）的，应按照举办、

参加中外电影节（展）的有关规定报广电总局备案。 
  第二十条 外方应通过中方在中国内地聘用电影创作及劳务人员，并依据中

国法律、法规与应聘者签订合同。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

罚。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电影制片者

在境内合作摄制电影。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广电总局《中外合作摄制电

影片管理规定》（广电总局令第 19 号）同时废止。 

 


